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周政（行复决）    〔2022〕62号

申    请    人：郑某
被 申  请 人：鹿邑县人民政府
      申请人郑某不服被申请人鹿邑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2022年8月10日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复议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鹿政办依申告〔2022〕XX号)，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答复。
申请人称：鹿邑县贾滩镇某行政村某庄东头几亩农用地被征收，为了解相关征收信息，申请人于2022年7月13日通过鹿邑县政府官网及电子邮箱向被申请人提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公开国务院或省级人民政府依法批准用地的批复文件等十二项涉及土地征收及补偿安置的信息。申请人于8月3日收到被申请人通过电子邮箱发送的答复书，该答复书提供的内容与征收郑庄土地无关，不是申请人要求公开的内容，请求复议机关予以撤销。
        被申请人称：1.被申请人作出的信息公开申请答复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2022年7月18日，被申请人收到郑某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经审查认为郑某要求获取的信息属于可公开范围。2022年8月3日被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条作出答复并附12项材料，8月4日直接送达给申请人。2.申请人的复议请求、事实与理由均不能成立。郑某所述地块是用来建设农村公路中心养护站的，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意见》（国发办〔2019〕 45号），农村公路是服务“三农”的公益性基础设施。被申请人向郑某完整、准确地提供了相关文件和材料，已经证明该地块被征收经过依法批准且具有合法理由。被申请人已经向郑某履行了政府信息公开的职责，请求复议机关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复议申请。
经审理查明：1.申请人郑某于2022年7月13日通过鹿邑县政府官网及电子邮箱向被申请人鹿邑县人民政府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公开鹿邑县贾滩镇某行政村某庄东头5亩左右耕地被政府征收所涉及的十二项信息：国务院或省级人民政府依法批准用地的批复文件；地方人民政府转发国务院批准用地的文件；征地告知书以及履行征地报批前程序的相关证明材料；县政府用地报批时拟定的“一书四方案”；征地批后实施中征地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市县政府批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建设用地批准书；用地报批前征地调查结果、听证笔录；用地批准后征地补偿登记材料；征地补偿费用支付相关凭证；勘测定界图；县政府批准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批准文件；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审查意见；其他与土地征收及补偿安置有关的文件资料。2.被申请人鹿邑县人民政府收到申请后经调查得知，申请人申请信息公开所涉及地块已被征收，征地批复文件为《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鹿邑县2019年度第五批城乡挂钩试点项目征收土地的批复》（豫政土〔2020〕X号），用于建设鹿邑县农村公路中心养护站。被申请人于8月3日作出案涉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共答复十二项信息：《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支持农村公路中心养护站建设的意见》（豫交文〔2016〕545号）；《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局关于加强农村公路中心养护站建设的通知》（豫公路农〔2021〕106号）；2019年12月11日鹿邑县交通运输局关于鹿邑县农村公路中心养护站土地划拨的请示、领导审批意见；鹿邑县2019年第五批城乡挂钩试点项目；《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鹿邑县2019年度第五批城乡挂钩试点项目征收土地的批复》（豫政土〔2020〕42号）、附件鹿邑县2019年度第五批城乡挂钩试点项目征收土地明细表；《鹿邑县人民政府征收土地方案公告》（〔2020〕第4号）；《鹿邑县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2020〕第4号）；2021年7月XX日鹿邑县交通运输局关于农村公路中心养护站工程建设项目立项的请示（含鹿邑县人民政府收文处理签）；2021年7月16日鹿邑县交通运输局关于农村公路中心养护站工程建设项目使用土地的函（含鹿邑县自然资源局文（电）处理笺）；鹿邑县贾滩中心养护站占地勘界图；郑台村民徐某（孙某、孙某）迁坟补偿网上电子回单；征地所占村民土地亩数。2022年8月4日被申请人将该答复书及相关文件直接送达给郑某。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1.鹿邑县政府官方网站截图及QQ邮箱截图；2.河南省鹿邑县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及附件；3.鹿邑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处理签；4.贾滩镇人民政府关于郑某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答复意见；5.郑某签字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6.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涉及的文件资料。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二）所申请公开信息可以公开的，向申请人提供该政府信息，或者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途径和时间。本案中，申请人郑某所申请信息涉及的土地在鹿邑县2019年度第五批城乡挂钩试点项目征收范围内，被申请人鹿邑县人民政府作出的答复已向申请人公开土地征收相关批复文件及资料，申请人认为答复内容与征收某庄土地无关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
维持被申请人鹿邑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鹿政办依申告〔2022〕XX号)。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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